
铜农委〔2023〕115号

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关于2023年度铜梁区粮油单产提升攻关行动

示范片预申报的通知

各镇（街）农业服务中心、产业培育中心：

为抓紧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，加快建设农业强国，按照市农业农村委办公室《关于印发重庆市粮油单产提升攻关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渝农办发〔2023〕68号）要求，我区承担实施了示范行动工作。我委将盯准“稳面积、攻单产、多增产”的目标，通过实施重大技术集成和重点科技攻关，将成熟技术组装成区域性、标准化的增产技术模式在全区范围内推广，提升主要作物产量水平，带动生产稳定发展，确保我区粮食安全和油料有效供给。

根据铜梁区2023年粮油单产提升攻关“百千万”示范行动项目资金使用计划，在全区开展以水稻为重点，兼顾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。实施“市、县、乡”三级联动共创示范。全区拟建立示范片面积2万余亩，拟对示范片种子、肥料、农药等物资进行补贴，病虫害防治拟将以社会化服务进行。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基本情况

（一）申报范围及内容。辖区内农业企业、合作社（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）、种植大户等，从事水稻全程机械化、水稻直播栽培、中稻+再生稻栽培等栽培模式。

（二）申报条件

1. 2023年水稻种植面积100亩（含100亩）以上；

2.水稻机插秧、水稻直播、中稻+再生稻栽培等核心示范片单产不低于铜梁区水稻大面积平均亩产量。

申报补贴面积以2011年新证确权耕地面积为准。
二、申报要求

各示范片种植业主按照本通知相关要求，自愿申报2023年度种植面积，于2023年7月5日前向所在地镇街申报，并如实填报《铜梁区2023年度粮油单产提升攻关行动示范片申报表》（见附件），逾期未申报者视为自动放弃，业主对申报资料和实际种植面积的真实性负责。

三、审查核实

（一）镇街初审核实。各镇（街）积极宣传动员业主申报，并即时组织人员，对辖区内申请人资格条件和水稻机插秧、水稻直播、中稻+再生稻栽培等种植区域及田块面积进行现场查看核实，并对核实结果真实性负责，经村、镇（街）相关人员及分管领导审核盖章确认后，于2023年7月10日前将《铜梁区2023年度粮油单产提升攻关行动示范片申报表》纸质件报区农业农村委。

（二）区级核查验收。2023年12月，区农业农村委将组织人员，对申报主体种植水稻机插秧、水稻直播、中稻+再生稻栽培等效果进行评价和面积核实。如发现种植面积有弄虚作假的将根据实际情况，按有关规定追缴回已经享受的种肥药等物资补贴或资金，同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，并将申报主体纳入黑名单，作为后续农业项目申报评审的参考依据。

区农业农村委联系人：蔡家军，电话：18996302835，邮箱：371374124@qq.com。

附件：铜梁区2023年度粮油单产提升攻关行动示范片申报表
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2023年6月29日

附件
	铜梁区2023年度粮油单产提升攻关行动示范片申报表

	申报时间：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

	基本
情况
	申报人
	　
	联系电话
	　

	
	身份证号
(统一社会信用代码)
	　
	地址
	　

	
	种植地点
	　

	耕地
面积
	承包耕地面积
（亩）
	合计
	其中　

	
	
	　
	田：
	　
	土：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租种耕地面积（亩）
	合计
	其中

	
	
	　
	田：
	　
	土：
	
	
	
	

	水稻种植总面积（亩）
	水稻机插秧（亩）
	水稻直播（亩）
	中稻+再生稻（亩）

	
	
	
	

	申报人签名（盖章）：

	村委会审核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
驻村干部审核意见： 

年  月   日
	镇（街）审核意见：

 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
	   备注：本表内容要据实填报，一式三份，镇（街）、村各一份，报区农业农村委一份。




